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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文件

济院政字〔2013〕39 号

济宁学院教学实验室评估办法

第一章 评估目的

第一条 教学实验室是进行实验教学、培养学生实践创新

能力的重要基地。开展教学实验室评估，其主要目的是总结经

验，发现问题，健全制度，以评促建，加快发展，为管理部门

决策提供依据，推动我校教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标准化，促

进实验教学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
第二章 评估基本原则

第二条 教学实验室评估坚持“客观、公正、科学”、“依

靠专家、发扬民主、实事求是”的原则，注重发挥评估标准的

导向作用和评估结果的诊断作用，突出重点，简化评估程序。

第三章 评估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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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学校成立教学实验室评估领导小组，组长由主管

教学工作副校长担任，成员由教务处、资产管理处及相关系负

责人等担任，负责领导、组织和开展全校教学实验室评估。领

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由教务处处长兼办公

室主任，成员由教务处有关人员担任，具体负责全校教学实验

室评估工作协调、评估情况汇总及结果通报等。

第四条 学校成立教学实验室评估专家组，负责对全校教

学实验室进行具体评估。

第五条 相关系成立评估小组，组长由系负责人担任，副

组长由系分管实验教学的副主任担任，组员由实验室主任及其

它有关人员组成，负责教学实验室的考核和测评。

第四章 评估对象

第六条 评估对象为经学校批准正式建立的教学实验室。

第五章 评估内容

第七条 教学实验室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“实验室体制与

管理”、“实验教学”、“仪器设备管理”、“实验队伍”、“环境与

安全”、“管理规章制度”等 6 个方面，具体内容详见《济宁学

院教学实验室评估指标及评分标准》（附件 1）。

第六章 评估方法

第八条 评估采用采取自评和学校评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

进行。

第九条 评估每年进行一次评估，一般安排在第二学期，

分两个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系（部）自评：在实验室自查基础上，各系（部）



- 3 -

对所属的实验室进行评估，并将有关材料及评估自评报告报学

校教学实验室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做好接受校级评估的准

备工作。

（二）学校评估：学校教学实验室评估领导小组组织专家，

参照各系（部）自查报告和相关材料，进行现场评估。

第七章 评估结果

第十条 学校专家组根据评估指标进行评估打分，满分为

100 分。根据评估结果，将教学实验室划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

不合格四级。原则上评估总分≥90 分者为优秀；75～89 分者为

良好；60～74 分者为合格；＜60 分者为不合格。

第十一条 凡评估结果为优秀的教学实验室，学校将发文

表彰。对不合格的教学实验室，将责成有关系（部）及教学实

验室负责人查找问题，限期整改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济宁学院

2013 年 3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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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 年 3月 26 日印发


